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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 

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海运协定 

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巴西联邦共和国政府，本着发展两国间

业已存在的友好关系的愿望，为了增进两国间的经济关系和加强海

运合作，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 

  第 一 条  

  一、悬挂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巴西联邦共和国国旗的商船，

可以在缔约各方对外开放的通商港口间通航，根据本协定经营两国

之间的货物和旅客运输。  

  二、缔约任何一方海运企业租用的悬挂第三国国旗的商船，经

缔约双方主管当局同意，在其租船契约的期限内，可以参加本协定

规定的运输。  

  第 二 条  

  本协定第一条所指的商船不包括：１．军舰；２．其他军队专

用船只；３．水文、海洋学和科学考察船；４．渔船。  

  第 三 条  

  一、缔约两国间的贸易货物应优先由缔约各方海运企业经营的

商船承运。  

  二、给予上述的运输优先待遇不应引起运费涨价和运货的延误，

以免影响两国间的贸易。  

  第 四 条  

  一、缔约任何一方在其港口和领海、内水内，应向缔约另一方

的商船提供最惠国待遇，包括进出港口，使用港口装卸货物、上下

旅客，支付港口税捐和其他费用，助航和与航行有关的一般商业活

动，但不能损害各自从国家安全考虑划定的某些区域的主权。  

  二、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不适用于：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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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１． 不向外国船只开放的港口。  

  ２． 根据各自法令只供本国企业、公司、公民的活动，尤其指

沿海航行、救生、拖曳及其他港口业务。悬挂缔约另一方国旗的商

船为卸下从国外运来的货物、旅客，或装载货物、旅客运往国外，

而从缔约一方的一个港口驶往另一个港口时，不作为沿海航行。  

  ３． 对外国船只强制引水的规章。  

  ４． 缔约各方关于外国公民入境和停留的规章。  

  第 五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对悬挂缔约另一方国旗商船的国籍，应根据船上

持有的由该船所悬挂国旗国家主管当局颁发的船舶国籍证书，予以

承认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承认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按照有关法令规章颁发

的一切船舶证书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的商船，如持有正式颁发的吨位证书，应免予在

缔约另一方港口重新丈量。  

  第 六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应承认缔约另一方主管当局为悬挂该方国旗商船

上的船员颁发的证件。  

  二、中华人民共和国颁发的为“海员证”，巴西联邦共和国颁

发的为“登记本”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如颁发新的证件以代替本条上述证件时，应由有

关主管当局通知缔约另一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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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七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商船在缔约另一方港口停留期间，持有本协定第

六条所指证件的船员，可以上岸和在港口所在的城镇逗留，并应遵

守缔约另一方关于上岸、逗留、回船的规章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持有本协定第六条所指证件的船员，由于回国、

登船任职及其他为缔约另一方认为可以接受的理由，经缔约另一方

主管当局签证以后，可以在缔约另一方境内搭乘任何交通工具通行

或过境。上述签证应在最短时间内发给，签证的有效期限由发给该

签证的主管当局确定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商船上的船员如需在缔约另一方境内就医，缔约

另一方主管当局应准许其停留所需要的时间。  

  四、缔约各方应为缔约另一方的船长和其他船员会见本国外交

代表或领事官员提供必要的方便。  

  第 八 条  

  一、缔约一方商船在缔约另一方沿海遇难、触礁、搁浅或发生

其他故障时，缔约另一方对该商船、船长、船员、旅客、货物的救

助、保护和照顾方面，应给予最惠国待遇。本条规定不应妨碍任何

有关给予船只、旅客、船员、货物的一切帮助和救助方面的请求。  

  二、从缔约一方遇难船上卸下或救下的货物、设备、器材、给

养和其他财物，只要不在缔约另一方境内使用和消费，应免予征收

关税和其他税捐。  

  三、缔约一方对本条第一款所指商船遇难、触礁或其他故障的

情况，应尽快通知缔约另一方。  

  第 九 条  

  缔约双方应在各自法令和港口规章的范围内，采取一切必要的

措施，便利和促进海上运输，避免船舶延误，并尽可能加速和简化

办理海关和其他港口手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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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第 十 条  

  缔约双方的海运主管当局应广泛互通情况，以便最有效地进行

海上运输。  

  第十一条  

  一、按照对等的原则，缔约一方对缔约另一方海运企业经营的

商船，包括该企业经营的悬挂第三国国旗的租船，从事旅客、货物

运输所获得的收入，免予征收一切税捐。  

  二、缔约各方海运企业经营的悬挂第三国国旗的租船，在享受

本条上款的免征税捐待遇时，应持有各自海运主管当局的证明。  

  第十二条  

  一、负责执行本协定的海运主管当局，在中国方面为中华人民

共和国交通部，在巴西方面为巴西联邦共和国交通部全国商船管理

局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如改变本条第一款所指的海运主管当局时，应以

外交照会将新的海运主管当局通知缔约另一方。  

  第十三条  

  缔约双方应按照现行相互支付办法，在对等基础上，以双方同

意的可兑换货币，互为对方海运企业参加本协定所指运输获得的运

费迅速结算和汇款提供方便。  

  第十四条  

  一、缔约各方应在本协定生效一年后指派代表举行会议，就本

协定的执行情况交换意见。  

  二、为促进两国间海运合作，解决本协定执行中产生的问题，

缔约双方应指派代表，在双方同意的日期和地点进行会晤。  

  第十五条  

  一、本协定经缔约各方履行为使本协定生效的法律手续，并相

互通知之日起第三十天开始生效。  

  二、缔约一方如愿终止本协定，应书面通知缔约另一方。本协

定在上述通知发出六个月后终止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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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本协定于一九七九年五月二十二日在巴西利亚签订，共两份，

每份都用中文和葡萄牙文写成，两种文本具有同等效力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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